
吉 林 省 水 利 厅
吉水建设函〔2021〕72 号

吉林省水利厅关于开展水利水电建设项目评标

专家新聘和培训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水利（水务）局，长白山管委会农业农村和水利局，

长春新区农业委员会，梅河口市水利局：

为进一步规范全省水利建设招投标活动，强化“以案促改”

工作落实，切实提高评标专家能力水平，科学配备评标专家专业

结构，保障评标活动的公平、公正，确保评委正确履行职责，省

水利厅决定对全省水利水电建设项目评标专家库进行调整，选聘

一批新专家经培训考核后入库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标专家选聘范围

工作地点在吉林省境内并从事水利相关专业工作的人员。

二、评标专家申报资格条件

（一）从事水利相关专业工作满八年且具有高级专业技

术职称，或从事水利专业技术工作满八年且取得中级技术职称 5

年以上者。

（二）熟悉水利相关方面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程规范和标准，

熟练掌握水利相关专业技术、经济或管理等方面知识，具有实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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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验，能够胜任评标工作。

（三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保密意识，能够认真、公平、

公正、诚实、廉洁地履行职责，未受到行政、刑事处罚或被记不

良记录行为的。

（四）人员年龄要求，本次申报专家的年龄不超过 58周

岁，身体健康，能够承担评标工作，退休人员不再选聘。

三、评标专家库专业设置

评标专家库划分以下专业：水利水电工程专业、水利水电工

程监理、机电设备与金属结构、水文水资源、水文及工程地质、

工业与民用建筑、水土保持、水利自动化、水利经济等 9个专业。

四、评标专家申报程序及考核培训内容

凡符合评标专家资格条件的人员均可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吉

林省水利水电建设项目评标专家申报表》。具体申报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农业农村和水利局，长春新

区农业委员会，县（市、区）水利局申报人员的申报材料，经所

在单位审查同意，报市（州）或县（市）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

盖章，由市（州）或县(市、区)水行政主管部门汇总后上报省水

利厅。

（二）省直及中直单位、驻长院校申报人员的申报材料由所

在单位人事部门审查盖章，汇总后报省水利厅。

（三）各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和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申报

人员的申报材料可通过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盖章后报省水

利厅，无主管部门，申报人员的申报材料可直接报省水利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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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人员按照专家库的专业设置，原则上可申报 1 至 2个专

业，最多不超过 3个专业。所申报专业必须是本人所学专业，或

与本人职称证书(执业资格等级证书)专业相符，或本人从事工作

满 5 年以上的专业。

省水利厅组织资格审查。对审查合格的人员组织培训（培训

时间另行通知），经培训考试合格者被确认为评标专家，并颁发评

标专家证书。

（四）考核培训内容：相关法律法规。重点是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招标投标法》及《实施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

及《实施条例》、《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》及《吉

林省水利厅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评标标准办法》等。

五、申报要求和注意事项

（一）凡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员，不在本次申报之列。

（二）已核定为省水利水电建设项目评标专家的，个人资

料信息已有变化的，应重新填写申报表中变化的内容报省水利厅。

（三）申报人对所填报的《吉林省水利水电建设项目评标

专家申报表》签字确认，并对所填报内容负责，要准确填报办公

电话、住宅电话及手机电话号码。该表可通过吉林省水利厅网站

下载，填写一式两份，报送省水利厅。

（四）审核单位或部门要对审核结果负责。

（五）本次申报工作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，将《吉林省水

利水电建设项目评标专家申报表》纸介质以及《吉林省水利水电

建设项目评标专家汇总表》纸介质和电子版（Excel 格式）报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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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厅。

（六）被选聘的专家与已在库人员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

务。今后，每年省水利水电建设项目评标专家库将继续实行动态

管理，超龄专家自动出库，符合条件的人员可按本通知的申报程

序在 11 月底前完成申报。

（七）培训考核时间、地点根据疫情情况另行通知。

联 系 人：张绍武

联系电话：0431-84994079

电子邮箱：137351755@qq.com

附件：1.吉林省水利水电建设项目评标专家申报表

2.吉林省水利水电建设项目评标专家信息申报汇总表

吉林省水利厅

2021 年 9月 2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mailto:jlssltxht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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